
新疆政法学院学生转专业审批表

编号：新疆政法学院转专业〔 〕 号

姓名 性别
民

族
学号

入学

年份

转出

学院

转出

专业

转出

班级

转入

学院

转入

专业

转入

班级

转

专

业

原

因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校

领

导

批

示
分管校领导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教

务

处

意

见

部门主要领导（签字）：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转出

专业

所在

学院

意见

院主要领导（签字）：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转入

专业

所在

学院

意见

院主要领导（签字）：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注：1.本表报批时需附转专业家长同意书。2.此表一式三份，学生转出转入学院各存一

份、教务处存一份备案。3.转专业完成后，现专业已开设的课程若在原专业中未取得学

分，须补修或重修。


